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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　　为积极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心，畅通科技成果转化“最初一公里”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，根据《关于科技创新推动长春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》，现组织开展长春市概念验证中心申报认定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申报条件
　　概念验证中心申报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　　1.申报单位应为依法设立、在长春市开展概念验证服务的高校院所、医疗机构、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、企业等单位。
　　2.拥有较完善的概念验证中心建设方案，具有明确的建设目标、核心功能、组织架构、具备完善的运营管理能力和概念验证服务体系。
　　3.拥有可用于概念验证的配套设施或服务条件，能够为概念验证项目提供技术验证、市场分析、商业化支持等各类服务。申报单位应具备与概念验证中心运营相匹配的资金保障能力，设立专项经费或股权基金，为概念验证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或股权投资。
　　4.具有专业化服务团队。应设概念验证中心负责人1人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相关工作3年以上，参与和促成的科技成果转化成功案例3项以上；运营管理团队总人数6人及以上，熟悉科技成果产品开发、商业顾问咨询、投融资孵化等科技成功转化服务，提供概念验证项目场景对接、指导咨询、跟踪培训、交流推广和其他延伸配套服务。
　　5.拥有持续稳定的项目来源，建立概念验证项目库，可向社会提供开放式概念验证服务。
　　6.申报单位应无违法记录、无重大安全、质量事故、无环境污染事故，诚信经营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　　二、支持方式
　　对已认定为市级概念验证中心的依托单位，根据年度绩效考核情况，分档给予后补助支持。
　　三、申报材料
　　申报材料胶装成册，一式三份，主要包括：
　　1.《长春市概念验证中心认定申请书》（网上填报）;
　　2.申报单位营业执照（组织机构代码证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）复印件；
　　3.概念验证中心整体情况报告；
　　4.无违法记录、无重大安全、质量事故、无环境污染事故，诚信经营状况良好的信用承诺或有效证明材料；
　　5.概念验证中心人才服务团队清单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，近3个月缴纳社保证明（须显示缴纳单位）；并提供概念验证中心负责人学历、职称证明、身份证复印件、在职证明、工作经历、业绩等；
　　6.项目库储备清单（包括项目名称、项目简介、预期目标等内容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　　7.申报单位出具的用于概念验证、创业孵化和路演展示等的场地说明并加盖公章（从概念验证中心所在位置、面积、场所用途等方面写）；
　　8.概念验证中心设立专项经费或股权基金的佐证材料；
　　9.概念验证中心现有组织架构及运行管理机制佐证材料，包括内部管理制度、服务流程、保护商业秘密等相关措施及制度；
　　10.其他相关材料。
　　四、申报流程
　　项目申报采取网上申报和纸件报送并行的方式，网上申报材料与纸件申报材料应一致。
　　1.线上申报。注册并登录“科创一网通”平台(http://www.cckct.com/），填报《长春市概念验证中心认定申请表》并上传相关附件后，线上提交至推荐单位。高校院所（含附属医疗机构）为申报主体的推荐单位为本单位市级科技项目管理部门；其他申报主体的推荐部门为所在辖区科技管理部门。在线申报时间为5月18日至5月22日16 ：00。
　　2.线上推荐。推荐单位进行线上审查推荐，重点审核是否符合申报条件以及项目和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等。推荐截止时间为5月23日16：00。
　　3.受理审核。市科技局进行线上审核。
　　4.纸件报送。市科技局线上受理通过后，申报单位方可下载申报材料，一式三份胶装成册盖章后，报送至推荐单位。推荐单位对纸件申报材料审核后，出具推荐函及推荐项目汇总表，并于5月25日16：00前将纸件申报材料报送至市科技局591-2室。
　　五、联系方式
　　1.业务处室
　　长春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处 0431-88777263
　　2.“科创一网通”技术支持  0431-88777272
　　3.市科技局收件地址：长春市政务服务中心五楼591-2室（南关区华新街700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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